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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̂

e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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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̂li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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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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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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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
卽
行
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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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
0
0
堂
半
歸
獎
格

003

壹
半
歸
醫
院

▲
獎
格
定
獎
壹
千
五
百
名 

第
壹
名
獎
宜
萬
元 

第
貳
名
獎
五
千
元 

第
三
名
獎
貳
千
元 

第
四
名
獎
壹
千
元 

第
五
名
獎
五
百
元 

以
下
五
名
每
胃
百
元
 

以
下
拾
名
毎.獎
八
拾
元

以
下
情
名
每
獎
四
拾
元

其
餘
置
干
四
百
五
十
名
每
獎
貳
惜
元

加 H
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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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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招
各
埠
殷
實
華
僑
代
理
黄
賣
彩
票

◎
承受生意廣吿

敗
者
鴉
士
給
笠
埠
廣
裕
祥
之
生
意
原
日
乃
係
周
日
光
周
容
杰
周 

權
鏡
三
人
合
股
同
做
茲
因
周
權
鏡
旋
東
願
將
廣
裕
祥
他
名
下
所 

佔
之
生
意
連
舖
與
地
段
及
數
目
壹
槪
頂
與
周
日
光
承
哽
嗣
後
廣 

裕
祥
之
生
意
盈
虧
與
周
權
鏡
無
涉
特
字
聲
明
此
佈

民
國
什
貳
年
元
月 #
號

弟
周
日
光
啟

◎
評花報社啟事

啟
者
本
花
前
第
拾
三
期
所
載
之
〔九
十
元
之
奇
價
貨
一
牛
牌
與
花 

坑
占
公
女
之
事 W
屬
訛
傳
特
爲
更
正

要
求
駐
本
京
倭
使
館
衞
鍬
之
統
帶
埃
布
喇
道
歉 

。 
埃
布
喇
氏
擬
先
行
盤
詰
其
啃
星
一
俾
悉
此
案 

题
蘊
、方
行
答
覆
占
勒
克
氏
云
：

， 

一華軍將徹底抵拒日宼 

南
京
軍
事
當
道
之
宣
布 

東
京
三
日
電

“本
京
是
日
接
南
京
訊
公
。。南
京 

軍
事
當
局
是
日
宣
布"
。謂
日
賊
若
侵
入
平
津
與 

長
江
各
地
一。則
華
軍
將
徹
底
抵
抗
之
云
。。

聯用調和法之希望甚微 

倭
代
表
松
岡
之
報
吿

東
京
三
日
電
一
是
日
國
聯
倭
寇
代
表
松
岡
氏a

c 

由
日
內 X
 電
報
本
京
政
府
。。謂
盟
會
用
調
和
方• 

法
以
解
决
東
叁
案
之
希
望
指
微:
並
請
倭
政
府 

賜
以
退
出
盟
會
之
訓
令
：
本
京
外
務
省
自
接
松 

岡
此
種
報
吿
：
旋
答
之
云;
政
府
决
不
理
會
盟 

會
施
用
規
章
第
十
五
條
第
四
欵
所
列
歸
法
以
解 

决
滿
案
。但
至
於
退
出
盟
會
之
舉
一
。須
視
卜
九 

國
委
員
會
所
訂
報
吿
書
對
倭
是
否
嚴
辣
爲
斷
云 

•
倭警槍斃 
俄匪首 

哈
爾
解
二•
日
電
。。白
俄
將
軍
：
嘩
連
斯
基
。，向 

有
東
三
省
「阿
路
溪
畔
」之
綽
號 
阿
路
溪
畔
者 

乃
美
國
市
加
高
埠
之
匪
首"
。近
年
来
爲
美
政
府 

一
所
控
而
被
置
諸
獄
者"
。嘩
連
斯
基
氏
在
東
三
省 

境
內
無
惡
不
作
。
所
行
所
爲
有
類
阿
路
溪
畔
氏 

。。嘩
連
斯
基
氏
是
日
在
本
處
被
倭
與
俄
及
僞
國 

之
警
差
三
拾
名
称
斃
：
因
警
差
查
悉
其
在
某
屋 

內
。
即
到
塲
圍
捕
之:
伊
與
差
抗
一
。致
被
差
鳍 

斃
。。伊
生
前
犯
有
拐
擄
及
殺
人
案
五
十
宗
。"
壹 

九
二
七
年
伊
曾
至
靑
島
一。殺
斃
鮮
該
處
德
國
領 

事
。。自
是
而
後
。。寄
寓
東
三
省
：
時
率
領
匪
徒 

@
 擾
哈
爾
濱
埠
居
民
云

■
日賊懼美承認蘇俄 

謂
爲
壹
種
「不
幸
事

東
京
三
日
電,
。倭
政
府
是
日
聞
悉
新
選
美
國
大 

總
統
盧
斯
福
。。考
盧
美
國
承
認
穌
俄
政
府
案"
。 

一
深
感
不
安
一
，倭
方
要
人
謂
美
國
承
認
穌
俄
政
府 

;
實
爲 
一
種
不
幸
事
，c

蓋H
賊
恐
穌
俄
一 
旦
獲 

一
美
國
承
認
。而
穌
俄
政
府
之
排
倭
政
策-
。將
獲 

函
國
之
贊
助
也
。。

倭
國
外
交
界
人
接
訊
。'
謂
盧
斯
福
氏
已
選
定
數 

人
爲
駐
莫
斯
科
美
大
便
候
補
員
。將
來
美
政
府 

實
竹
承
認
穌
俄
後
。。則
由
此
數
名
候
補
目
中
揀 

任
一
人
使
俄
云
。。

一■
共
匪
解 

外
領
促
外
僑
遷
離
寶
慶 

漢
口
二
一
日
電
。。因
共
匪
活
動
之
結
果
一。駐
奉
處 

外
國
領
事
已
促
湖
南
省
寶
慶
籬
之
外
僑
遷
往
別 

處
暫
避)
。此
等
外
僑
多
爲
英
國
傳
教
士
云"
。 

■
官軍向保寧出發

外
國
教
徒
已
逃
離
保
客 

倫
敦
三
日
電
。。昆
日
本
京
益
士
普
里
士
報
核
上 

海
訊
云
。。共
匪
已
陷
四
川
省
保
客
府"
匪
聲
言 

盡
將
該
處
耶
教
徒
戕
殺
一
。外
人
傅
敎
士
已
逃
出 

保
寧
、。政
府
已
派
兵
前
往
該
地
剿
匪
云
。。 

•
倭賊之無賴

次
將
南
洋
諸
島
據
爲
己
有 

東
京
二
日
電 
南
洋
羣
島
中
有
卡
路
拉
拿
及
瞒 

素
路
兩
羣
島
：
原
爲
德
國
屬
島
，。自
歐
戰
後
。 

由
盟
曾
委
託
賊
國
統
治:
茲
賊
國
朝
野
聲
言
。。 

若
賊
寇
脫
離
盟
會
。。則
賊
政
府
决
不
將
該
兩
島

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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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
謝
。"
唱
國
歌
。。呼
口
號
。。時
已
丑
点
半
。。由一

砂
拿
來
畫4@

$故善

月
原
本
三
拾
日
耳
。。因
紀
念
前
皇
照
理
之
七
月 

-10
^
月
紀
^
^
皇 1
 加
斯
之
人
月
三
拾
日
。 

一
當
時
各
人
以
爲
不
敬.
。遂
减
獄
卒
所
名
之
貳
月 

一月
#'--
日
一
。加
於
八
月
上
一
一•
所
以
現
今
陽
歷
； 

王
、八
、兩
月
宵
三
玲
一
日
。C

而
貳
月
僅
貳
十
八 

一
日
号
清
年
乃
二
十
九
日
之
理
由
也 
。惟
斷
定
實 

一
行
此
歷
於
各
國 #
。。是
西
歷 
千
五
百
八
十
二 

¥
 時
之
羅
爲
教
皇
谷
勒-G

regory,

第
十
三
， 

一
故
稱
爲
谷
勒
歷
。。

惟
此
陽
歷
。。完
金
以
地
球
緯
太
陽 
一 週
爲
定 

T
不
理
月
之
圓
飴
：
以
三
目
八
十
五
日
。。分
配 

一
拾
貳
個
月9
、原
應
有
五
一
個
三
拾
一
日"
。七
個
三 

一
十
日
者 
。乃
竟
以
種
種
神
話
迷
信"
。及
敬
仰
帝 

至
之
故
。，將
獄
卒
名
份
之
貳
月
。。■
«
二
日
。。 

一
至
二
月
於
常
年
只
得
二
十
八
日CC
至
積
四
年
。。 

一
以
每
年
所
餘
之
五
点
餘
鐘
。。鴻
成
覺
目*

時 

7
 乃
得
二
十
九
目OC
特
别
頰
促 
。實
屬
不
平
。。 

一
且
於
學
術
上
毫
無
根
豫"
口
僅
爲
歷
史
上
之
迷
信 

%
謬
。。而
敬
书
王
之
 A
思
而
已: $
於
成
年 

乏
時
間
無
碍
二
然
已̂

^

離
矣
。。以 »
$
儲
 

一論 
。我
國
今
採
用
之
？
應
要
改
正;
必
使
二
月 

L
亦-
一
一
十
日""
乃
合
理
與
法"
。不
普
人
誤
謬
，。 

一
故
惡
效
尤
。。又
此
陽
歷
亦
分
四
季u
。以
三
、四
、 

五
、
月
爲
春
。六
，七
、人
、月
爲
夏
"
九
、十
、拾 

，
、月
爲
秋
；
拾
二
、豊
、貳
、月
爲
冬*
!
以
冬 

一
中
爲
歲
首
也P
故
今
我
海
外
學
僑
團
體"
有
於
此 

一
歷
之
豈
月
舉
行
春
宴
者
；
固
非
古
人
富
之
本
 

一
義
。小
說
明
在
後
，亦
不
合
此
歷
之
理
與
法P
實
爲 

一
大
大
僧 M
也.
。 

(
未
完
一

。。决定在各要隘

。。

設置電網。。各E
奴槪要 

受
軍
事
訓
練
；組織偵探 

隊
、机關鎗隊、據守各駐 

在
地
。。

9

我國各方人士所主張。。

如國聯不定實否認僞國

。
我 
應退SS

聯
。c

黨府海軍部長陳紹寛辭 

職
。。蔣介石致電慰留。。 

一黨府■

之北京故宮古 

物二千餘箱。。日昨已運 

抵南京。。上海各界探得

其
票
Q

內有 
百餘箱 •mo

因忙急裝箱。。未襯托紙 

。。致爲連車所震1
0

毀 

壊
翳
，。其中有卄餘箱 

。。全
普
貴
古
磁
。.奇
巧 

一加普。C

斤
直̂
^
。0

館

特

電

L

奉

 

*

軍三萬助蔣勦共 

蔡
廷
楷
將
軍
將
任
拒
倭
總
司
令 

北
京
二
日
尸
聯
合
通
訊
社)
電
1

本
處
接
訳
。。謂 

一
篇
介
石
是
日
得
廣
東
軍
隊
三
萬
名
：
助
攻
江
西 

一
省
共
匪•
。俟
該
省
之
共
匪
肅
淸
後
，。   

B
卽
調
所 

一
部
之
兵
北
上
拒
倭

C

此
帮
北
上
軍
隊
將
由
蔡
廷 

柵
將
軍
統
带
云
。。

■
羅
文
幹

請盟會宣吿否認僞一 

華
盛
頓
三
日
電
匕
昨
夕
本
京
中
國
使
舘
皎
佈"
。 

謂
南
京
外
交
部
長
羅
文
幹
已
咨
照
國
際
聯
盟
會 

。。請
盟
會
切
實
宣
言
不
承
認
東
三
省
僞
組
織
』。 

•
獸
府
禁
載
泉
出
動
新
聞

攻
热
漸
見
端
倪

東
京
二
日(
聯
合
通
訊
社)
電
。。本
京
當
道
是
日 

禁
止
各
報
刊
載
賊
軍
行
動
之
新
聞
。"
所
有
關
於 

東
三
省
與
熱
河
賊
軍
大
本
營
及
倭
宼
車
需
品
之 

新
聞)-
槪
禁
登
載 
信
得
倭
宼
此
舉
乃
爲
準
備 

大
舉
進
攻
熟
河
計 
賊
軍
向
熱
河
推
進
，̂
如
箭 

在
弦
上"
。有
小
得
不
發
之
勢
。。乂
有
人
信
得
倭 

宼
開
始
進
犯
熟
河
時
期
爲
本
月
下
旬
云
一
。 

•
美軍官要求倭賊道歉 

因
倭 

fle
fc 侮
辱
美
軍
官 

北
京
三
日(
什.界
通
訊
社
一
電
。。本
處
倭
使
館
門 

前
啃
央
侮
辱
美
國
軍
官
錫
摩
兒
氏
案
一
經
誌
報 

端
、。茲
本
處
美
使
館
衛
探
統
帶
古
勒
克
上
校
。。

今
晨
接 e
上
海
訪
員
來
電
云 

t

l

s

m

^

l

w

 

，青
、斷
等
到
錦
州
。。

預備向熱河總攻擊。。 

o

義
勇
軍
現
仍
在
宙
。Q

奮勇攻日賊；血肉相搏 

。極
爲
劇
烈
。

6

日
替
歐
、美.各
國
。、購 

買大帮子彈、槍
械
。預備 

調集全獸國̂
^
。，侵 

擾我國。c

6

寧黨府於昨二日。。下令 

全國當道。。上至官長。。 

下至公役。。槪抽壹月薪 

金
。爲
購
買
飛
機
。擴大 

空軍 
一預備籌足半年軍

費
以
抵
拒
日
宼

C

6

漢口之日賊領事。，與在 

漢
口
之
各
僵
秘
密
會
議

MODERNIZE TAILORS 
1-3 Pender St. W. Phone Sey. 9109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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